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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09年10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028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对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核准豁免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持有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139,013,922股，约占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51.55%而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述股权划转事项已获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复，相关各方将尽快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与本次股权划转行为有关的《收购报告书》于2009年10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查询了解该事项的全面信息。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月十日
